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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人社督字〔2018〕102号                 签发人：纪 敏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196号建议的答复
刘青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促进女性公平就业约谈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就业是女性参加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家庭和谐、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实现女性平等就业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男女平等、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市人社、妇联等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保障广大女性公平就业等权益，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是做好女性就业创业工作。我市始终把就业工作放在民生工作的首位，市政府先后下发了8个就业创业政策文件，从顶层设计上，将我市城乡各类劳动者全部纳入就业创业政策扶持范围，法定年龄内的城乡劳动者不分户籍、性别、年龄等，均可享受同等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每年我市各级人力资源市场定期举办女性就业招聘专场，每年3月8日举办庆“三八”青岛市城乡妇女专场洽谈会。在现场招聘过程中，严格审查企业发布的用工信息，对企业招聘进行巡视和指导，引导其避免在招聘中出现性别歧视问题，对出现性别歧视行为时及时予以制止。实施稳岗补贴政策，对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扶持的政策，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等支出。2017年，全市共发放稳岗补贴1606万元，惠及职工5.4万人。
    二是畅通女性各类维权渠道。近年来，市人社、妇联等部门依托接待窗口，12333、12338热线，投诉举报电话等平台，及时受理女职工维权诉求，针对用人单位侵害女职工权益问题，通过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发函等各类手段，督促其改正。联合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设置了女职工维权庭和女职工调解室，设立女职工维权窗口，落实“快立、快调、快审、快裁”的处理原则，启动简易程序、当庭裁决、先予执行等快速处理程序，有效地维护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2017年，市劳动仲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所处理的案件中，涉及女职工案件占比约40%。
    三是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工作。采取通过各类媒体或组织培训的方式，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根据各类渠道受理的女性维权诉求、案件处理中涉及的热点焦点问题，对企业女职工管理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增强用人单位依法用工意识，增强女职工对《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认识，提高女职工的维权意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正确引导舆论提供保障，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虽然我市在维护女职工权益方面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是不公平就业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女性的生育和就业的冲突日渐显现，面临着新就业歧视问题。为进一步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推动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根据省妇联、省人社厅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女性公平就业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加强女性就业创业指导，做好女性就业创业工作

一是继续在我市各级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活动，收集发布就业岗位信息，其中每年举办女性就业招聘专场不少于30场。同时拓宽岗位信息发布渠道，通过青岛就业网、微就业公众号、智慧人社APP等，实现线上线下岗位的实时查询，为妇女求职者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
二是加强用工信息发布管理，对在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发布招聘广告或招聘简章的用人单位，做好发布内容的合法性审查，不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上发布含有歧视性条款的用工信息。
三是提高女职工职业竞争能力，加强女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对参保女职工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根据其取得的不同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给予培训费补贴。
四是继续实施稳岗补贴政策，引导用人单位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促进包括女职工在内的广大职工平稳就业。
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畅通女性维权渠道

一是妇联组织联合人社部门建立约谈制度，由人社部门聘请妇联干部担任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依法对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构遵守有关女性就业和劳动保障权益等有关情况进行监督，对存在性别歧视突出问题或存在严重侵害女性劳动保障权益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构进行联合约谈，宣传促进女性公平就业法律法规，明确用人单位责任义务，并督促限期整改。被约谈单位存在拒不参加约谈或约谈后拒不改正的，建议被约谈单位的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查处，仍不改正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依法调查处理。
二是继续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我市妇联组织、人社部门接待窗口，12333、12338热线，投诉举报电话等各渠道作用，及时解答各类咨询及诉求，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干预，依法处理各类投诉举报案件，支持受到就业性别歧视和侵害的女职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托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设立的女职工维权庭和女职工调解室，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女性劳动维权案件切实做到“快立、快调、快审、快裁”。
三是不断加大执法检查工作力度，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邀请聘请的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参与人社部门开展的日常巡视检查、专项检查等执法检查活动，将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列入重点检查内容，在处理涉及女性群体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时，由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代表妇联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用人单位进行调查处理。

四是妇联组织、人社部门建立快捷畅通的信息收集、传递、综合分析与交流共享渠道，对涉及侵害女性公平就业权益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及时将信息分析以及侵害妇女权益案件处理情况相互通报，共同研究、商讨涉及女性平等就业权利保护的重大问题，促进女性公平就业。
三、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以满足妇女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法治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通过12333、12338热线、工作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新兴媒体，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在人力资源市场定期组织专场职业指导等方式，为求职女性进行讲解。宣传倡导男女平等就业理念，引导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构树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就业观，全面理解和合法执行法律赋予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利和权益，消除歧视性招聘、用人、裁员的观念和行为。组织普法工作者、女法律志愿者服务队、劳动争议处理专家等走进企业，开展女性平等就业法律知识专题讲座、维权咨询，重点宣传《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帮助女性了解就业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取证技巧、投诉渠道和救济途径，提高女性自我保护和依法理性维权意识。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3月23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督查室督查二处、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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